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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J系列交流真空接触器维修
检 验 技 术 规 范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CKJ系列交流真空接触器在使用维修检验中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中的CKJ系列交流真空接触器(以下简称“接触器”)。
本标准不适用接触器的产品鉴定检验、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到货验收。
其他系列接触器维修检验也可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GB1497 低压电器基本标准

GB998 低压电器 基本试验方法

3 技术要求

3.1 性能要求

3.1.1 介电性能

3.1.1.1 工频耐压:
接触器的主电路、控制电路及辅助电路,其工频耐压试验值应符合表1规定。

3.1.1.2 绝缘电阻:
接触器的主电路、辅助电路绝缘电阻应不小于表2规定。

表1 V

试验部位 额定绝缘电压 工频试验电压(有效值)

主电路

380
660
1140

2500
2500
4200

控制电路及辅助电路
≥60
>60

1000
2U+1000(≥1500)

  注:U 为线圈控制电压额定值。

表2

试验部位 额定工作电压,V 绝缘电阻值,MΩ

主电路
380,660
1140

5
10

辅助电路 0.5

3.1.2 动作性能

3.1.2.1 在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s 的75%~110%时,接触器应能可靠地吸合;当控制电源电压降低到

60%Us 时,处于吸合状态的接触器不应释放;在触头磨损的情况下接触器最低释放电压对交流(在额定

频率下)应不低于Us 的20%对于直流不低于Us 的10%。
以上规定的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值,适用于(8h工作制)对线圈长期施加Us 的100%达到稳定温升

后的状态。
1

MT/T498—1995



3.1.2.2 同型号接触器固有吸合时间差不大于30ms;固有释放时间差不大于40ms。

3.1.3 触头开距和超行程

接触器触头开距应符合产品要求,其误差不大于-0.2~+0.2mm;超行程值应符合产品要求,其
误差不大于0.1~0.2mm。

3.1.4 真空灭弧室的真空度质量

3.1.4.1 真空灭弧室的真空度应不低于1.33×10-1Pa。

3.1.4.2 接触器触头在断开状态下,应能承受不小于7kV(交流为有效值)历时1min试验。

3.1.5 触头接触电阻

主触头接触电阻应小于表3规定的控制值。
表3

被测接触器型号 主触器接触电阻,μΩ

CKJ-125 750

CKJ-250 500

CKJ-400
CKJ-600

250

3.1.6 接触器三相应同期闭合(或释放)
接触器在线圈额定工作电源电压下吸合(或释放),三相触头固有吸合(或释放)响应时间差应小于

3ms。

3.1.7 触头终压力

接触器触头终压力应符合产品标准要求。

3.2 结构要求

3.2.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3.2.1.1 接触器电气间隙应符合GB1497的7.1.3.1条有关规定。

3.2.1.2 接触器爬电距离应符合GB1497的7.1.3.2条有关规定。

3.2.2 接线端子

保持原规格螺钉,不准采用其他螺钉代替。

3.2.3 其他结构要求

a. 接触器的外形尺寸、安装尺寸应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b. 接触器金属零件不得有裂纹、严重锈蚀、变形现象;

c. 接触器绝缘零件表面应光洁、无裂纹、无过烧现象;

d. 接触器所有螺钉、螺母、垫圈齐全、紧固均有防止松脱措施;

e. 拆装时,波纹管不得承受扭力,不得触碰气口;

f. 辅助电路接点应平整、光滑、不得有过烧痕迹、动作可靠。

3.3 温升

按照4.10条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时,所测得接触器各部件的温升,应不超过表4所规定的极限值。
表4 K

测 量 部 位 材 料 与 镀 层 允 许 温 升 备  注

主电路接线端 镀银(或镀镍) 65 外接导线为铜镀锡

辅助触头接线端 银、银基合金 80 —

线圈
E级绝缘 80

B级绝缘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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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主电路温升

接触器主电路应载以8h工作制所确定的约定发热流而不超过表4规定的极限值。

3.3.2 辅助电路温升

辅助电路应能载以约定发热电流而不超过表4规定的极限值。

3.3.3 线圈温升

当主电路通电时,接触器线圈的绕组必须在持续通电和额定频率下,承受额定控制电源电压,且温

升不超过表4所规定的极限值。
当主电路无电流通过时,在电源条件相同和不超过温升极限的前提下,承受额定操作频率,负载因

数为40%。

4 试验方法

4.1 试验条件

本试验应在下列环境条件中进行:

a. 温度:-5~+40℃
b. 平均相对温度:45%~75%(+25℃)

c. 大气压力:86~106kPa
4.2 介电性能试验

4.2.1 试验用的接触器条件:
被试接触器表面应清洁和干燥。按正常工作位置安装,控制电路的半导体器件应拆除。

4.2.2 施加电压部位:

4.2.2.1 主电路:
试验时,应将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接至接触器金属支架上。

4.2.2.1.1 主触头闭合情况下:

a. 连接在一起的所有各极的带电部位与接触器金属支架之间;

b. 每一极与连接至接触器金属支架的其他各极之间。

4.2.2.1.2 主触头断开情况下:

a. 连接在一起所有各极的带电部位与接触器金属支架之间;

b. 联在一起的一边接线端子与联在一起的另一边接线端子之间。

4.2.2.2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试验时主电路与接触器金属支架相连

a. 线圈与接触器金属支架之间;

b. 辅助触头与接触器金属支架之间;

c. 辅助触头进出线之间;

d. 常闭与常开触头之间;

e. 接线端子各端子之间;

f. 接线端子与金属底座之间。

4.2.3 试验电压按3.1.1.1条及表1的要求。

4.2.4 施加电压的时间为1min。应从小于1/2试验电压开始,以约5s时间,逐步升压至规定值,然后

持续1min。施压结束后,应避免突然失压。

4.2.5 对试验设备的要求:试验电源的电压应当是正弦波,频率在45~62Hz之间,当其高压输出端短

路时,电流不应小于0.5A,且检测漏电流的灵敏继电器应调整在100mA时动作。

4.2.6 绝缘电阻测量:测量主电路、辅助电路、控制电路绝缘电阻的兆欧表的电压等级为表5规定值,
绝缘电阻要求按3.1.1.2条表2规定值,但是对各级并联的情况,只要每个极之间或每个极与接触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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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支架之间的绝缘电阻符合3.1.1.2要求即认为合格。
表5 V

测 量 部 位 额定工作电压 兆欧表电压等级

主电路
380,660 500

1140 1000

辅助电路及控制电路
≥36 250

>36 500

4.3 动作性能试验

4.3.1 接触器在主电路不通电情况下,线圈在冷态下,按3.1.2.1条规定的电源电压下,快速断开线圈

电路、此时接触器触头应确切地断开;线圈在热态下,按3.1.2.1条规定的电源电压范围,快速闭合线圈

电路,此时接触器触头应确切地闭合。

4.3.2 接触器动作灵活可靠、无刮卡现象。

4.3.3 同型号接触器在额定线圈工作电压得电到主触头吸合响应时间差不得大于3.1.2.2规定值;同
型号接触器在额定线圈工作电压失电到主触头释放响应时间差不得大于3.1.2.2规定值。

4.4 触头开距和超行程的测量

4.4.1 触头开距的测量:

4.4.1.1 接触器断开时,测量动触头与静触头之间的距离。

4.4.1.2 测量接触器在闭合和断开状态下,动触头与金属支架之间的距离,得出触头开距值。

4.4.2 触头超行程的测量:
触头超行程测量方法符合GB998的A1条。

4.5 真空度质量试验

4.5.1 用磁控法测量真空度质量,应满足3.1.4.1条要求;用高压耐压法,应符合3.4.1条的要求。

4.5.2 4.5.1条所列两种试验方法,可任采用一种。

4.5.2.1 对被测接触器的要求

a. 拆除接触器,接触器表面应清洁,干燥;

b. 与主触头相连的有关元件应拆除;

c. 接触器处于分断状态;

d. 接触器主触头两端施加电压;

e. 接触器底座应悬空。

4.5.2.2 触头在规定开距下应能承受3.1.4.2规定的试验电压。三次耐压试验后,不允许出现击穿和

连续闪络现象。

4.5.2.3 施加电压应从1/2试验电压开始,以约5s时间,逐步升至规定值,然后持续1min。试验期

间,允许真空灭弧室内发生几次跳火现象,只要最后能升至规定耐压值。加压结束后,应避免突然失压。

4.6 触头接触电阻试验

4.6.1 测试接触器主触头接触电阻时,将接触器垂直放在测试台上,在主触头不通电的情况下,接触器

连续分、合4次,使触头接触良好。

4.6.2 在接触器吸合状态下,将接触电阻测试仪的测试夹两端分别与接触器主触头两端紧密接触,从
表头读出电阻值。

4.6.3 按4.6.1、4.6.2条重复测试三次,取三次实测值的算术平均值。

4.7 三相同步时间差测量

4.7.1 仪器测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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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器在线圈额定工作电源电压下,从线圈得电(或失电)开始计时至三相主触头吸合(或释放)
结束计时,用各相固有吸合(或释放)响应时间值相减得出三相主触头固有吸合(或释放)响应时间

差值。

4.7.2 波形测定:
在三相主触头两端施加电压,当接触器吸合(或释放)时,主触头上的电压波形的幅度不小于

25mm,记录速度应不小于1m/s,用目视法得出三相主触头吸合(或释放)响应时间差值。

4.8 触头终压力测量

4.8.1 触头的终压力测量应当在闭合位置上用测力仪器测量。

4.8.2 测力仪器应在规定的工作点上,沿着触头接触面的法线方向施力。如果不满足上述要求,则必

须进行适当的换算。

4.8.3 在与触头串联电路中的指示器刚发生信号时,测力仪器的读数值即为触头终压力值。

4.9 检查

用外观法、手感法和卡尺检查3.2.1、3.2.2、3.2.3条。

4.10 温升试验

4.10.1 主电路温升试验:
温升试验用连接导线的选择按表6规定

表6

约定发热电流

连  接  导  线

PVC电缆 铜排

根  数 截面,mm 根  数 截面,mm

150 1 70 — —

250 1 120 — —

400 1 240 — —

600 2 180 2 40×5

4.10.2 线圈温升试验:
线圈温升试验按以下两种方法进行:

a. 主电路通以约定发热电流,线圈持续施加额定控制电压至稳定温升;

b. 主电路无电流通过,线圈按额定操作频率以负载因数为40%周期性地施以额定控制电压,直至

达到稳定温升。

4.10.3 辅助电路温升试验:
辅助电路温升试验导线选择截面为1mm2 长度不小于1m的PVC铜线。
温升规定除上述规定外,其余按GB998第5条温升试验的有关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种类

检验分井下巡回检验、定期检验和应急检验三类。
井下巡回检验是在防爆开关例行检查时进行。
定期检验是按设备检修周期进行。
应急检验是在接触器发生下列情况进行:

a. 发生异常现象;

b. 分、合短路事故电流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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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其他工作条件影响需要检修时。

5.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7
表7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要求 井下检验 定期检验 应急检验

1 介电性能 3.1.1 4.2 — √ √

2 动作性能 3.1.2 4.3 — √ √

3 开距和超行程 3.1.3 4.4 √ √ √

4 真空度质量 3.1.4 4.5 — √ √

5 触头接触电阻 3.1.5 4.6 — √ √

6 三相同期性能 3.1.6 4.7 — √ √

7 触头终压力 3.1.7 4.8 — √ √

8 结构、外观 3.2 4.9 √ √ √

9 温升 3.3 4.10 △ △

  注:√———必做项目;△———有条件做项目。

5.3 检验判定

5.3.1 在4.2条介电性能试验中,无击穿、闪络现象,无因泄漏电流明显增大而继电器动作或电压突然

下降等现象,则认为介电性能检验合格。

5.3.2 在4.3条动作性能试验中,试验结果符合3.1.2条规定,则认为动作性能检验合格。

5.3.3 在4.4.1条开距测量过程中,可按接触器要求调整触头开距,其值符合3.1.3.1条规定,则认为

开距检验合格。在4.4.2条超行程测量中,测量结果符合3.1.3.2条规定,则认为超行程检验合格。

5.3.4 在4.5.1条真空度质量试验中,试验结果符合3.1.4.1条规定,则认为真空度质量检验合格。
在4.5.2条高压耐压试验过程中,如果没有发生绝缘击穿、连续闪络现象,则认为真空度质量检验合格。

5.3.5 在4.6条触头接触电阻测量中,测量结果符合3.1.5条表3规定,则认为触头接触电阻检验

合格。
超过规定值时,有必要可做温升试验考核。在4.10条温升试验中,接触器各部位温升试验结果符

合3.3条规定,则认为温升试验合格。

5.3.6 在4.7条三相同步时间差测量中,可调整接触器开距和反力弹簧,使测量结果符合3.1.6条规

定,调整后的开距仍符合3.1.3.1条规定,则认为三相同步时间差检验合格。

5.3.7 在4.8条触头终压力测量中,测量结果符合3.1.7条规定,则认为触头终压力检验合格。

5.3.8 在4.9条结构检查中,可对接触器外观、接线端子和辅助接点做适当调整和修理,使其符合3.2
条规定。因无法修理而不符合3.2条规定的任何一条,认为结构检验不合格。

5.3.9 接触器在规定的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后,由规定的检修单位发给维修合格证,方能继续使用。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气分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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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建井研究所负责起草,开滦矿务局唐山矿,新安江电子管厂、江阴

矿山器材厂参加编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一青、张鉴。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建井研究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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